
徐州安保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  

为全面了解我校毕业生的质量，建立完善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了解我校毕业生的工作适应程度，以及毕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工作表现

和用人单位的意见，加强学校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需求的紧密衔接，

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学校教学改革，培养高端技能型实用人才，特制定

本办法。 

第一条建立学校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制度，目的是通过了解我校

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思想品德、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

力以及适应岗位工作等情况，了解学校教学质量水平，有效地改进我

校教育教学工作。同时，跟踪未就业毕业生状况，及时提供就业岗位

信息，帮助每一位未就业毕业生顺利就业。 

第二条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由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统

筹规划，学校招生就业处负责日常工作协调和材料汇总跟踪、调查及

反馈。 

第三条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工作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电话访谈等

形式，跟踪毕业生的发展与社会评价。学校招生就业与产学合作处协

同各系组织调研人员赴用人单位进行专访，详细调查用人单位对我校

毕业生的综合评价。 

第四条建立用人单位数据库和毕业生数据库，指定专人及时更新

维护，通过问卷调查、电话、网络、座谈等多种途径开展调查活动。

同时利用用人单位来校招聘应届毕业生的机会，积极了解应、往届毕



业生在用人单位的工作表现，具体包括能否在实践工作中充分发挥在

校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能否在基层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等内容。 

第五条学校招生就业处协同我校毕业生就业基地和长期合作单

位，建立长期的毕业生监测、反馈点。每年组织人员对毕业生反馈点

进行走访，听取用人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开展问卷调查，掌握毕业生

的有关情况，并提供调查报告。 

第六条各系建立未就业应届毕业生数据库和专用 QQ 群，在毕业

生离校后的半年内，指定专人与未就业毕业生保持联系，并通过电话、

网站、QQ 群实时推荐就业岗位。 

第七条各系根据《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表》所反馈的信息分别进

行统计分析，回收的调查问卷和相关材料要以专业为单位进行整理，

于 8 月底之前根据调查的情况写出调查分析报告，汇总到学校招生就

业处。学校招生就业处应根据各系的分析报告汇总学校毕业生整体状

况和建议，撰写毕业生质量跟踪调查报告。 

 


